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41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2.27
一、本會第1240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地質調查計畫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(一)本案經濟部所報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地質調查計畫」，攸關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設，亦為國土資訊系統計畫中調查基礎資料的重要工作之一，確有需要積極辦理，原則同意，並請經濟部擴大調查範圍，並應縮短辦理期程。

(二)本計畫執行期程原擬自96年至103年，惟為配合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之時程及國土規劃工作之推動需求，請與經濟部水利署就優先辦理項目、年期協商，並提前自本（95）年度起實施，加速完成。

(三)為加速本計畫完成期限所面臨的人力不足問題，請經濟部地調所積極與國內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密切合作，由專家學者率學生挹注人力，同時請內政部協助增加相關科系畢業學生替代役人力，以協助本項調查工作。

(四)本計畫調查內容應切合後續各單位應用需求，並避免與其他單位已有之調查重複，故未來執行計畫前，應先會商內政部、農委會、經濟部等相關部會後辦理。日後本計畫所產生之資料，亦需提供各單位使用。

(五)配合調查範圍擴大，增進精確度，本案所需經費同意以10億元為度，由經濟部易淹水地區整治條例項下相關經費編列支應。
三、「新十大建設執行情形檢討報告」一案，報請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報告內容請依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修正後，報院核備。

(二)報告中所提各項個案計畫檢討意見，請各相關機關切實辦理。
(三)為重新檢討新十大建設計畫內容與經費，經建會已函請各部會依據計畫效益、執行進度與能量、計畫期程能否於98年前完成等因素提出檢討，請各部會如期研提，以利辦理明(96)年度特別預算編列事宜。
(四)為加強推動新十大建設，經建會已針對重大工程建設訂定年度控管目標。為落實達成年度目標，請各主管部會就各工程建設訂定每月控管查核點，報請列管機關審查後呈請督導政務委員核可，並請列管機關每月向政務委員提報控管查核點達成情形，及落後情形解決對策。
(五) 95年度特別預算目前尚未獲立法院通過，經建會已要求各主管部會提出預算延後通過之影響評估及因應措施，請各部會依據所提因應措施切實辦理。

(六)本案95年度預算仍在立法院審議中，請各相關部會繼續加強與立法院溝通，俾儘早通過以利推動。
(七)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(教育部)、「M台灣計畫」(內政部、經濟部)、「高雄捷運工程」(交通部)等計畫，因94年度預算大幅保留，再加上95年度新增預算，今年執行能量倍增，請主管機關在首長主持之公共建設會報或部務會報中加強檢討。其中「一流大學」95年度實施計畫請教育部儘早完成審核，審核之程序及時程，請教育部函請督導政務委員核可後實施。
(八)新十大建設過去年度預算保留尚未核定前，為利建設持續推動，各計畫可依法先行暫付，請各機關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33條規定辦理。
四、「全球經濟情勢回顧與展望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本案參酌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修正後，送請相關機關參考。

(二)2005年全球經濟在2004年底南亞海嘯、2005年8~9月美國連遭颶風肆虐、高油價以及禽流感疫情等威脅下，仍能達到介於3.2~4.3%之間的成長水準，顯見全球經濟相當有靭性。未來，全球仍存在著多項不確定因素，如：國際油價仍有上揚風險、主要國家及地區經常帳失衡日益加深、全球房市有泡沫化風險、貿易保護主義再度興起，以及禽流感疫情蔓延等，都可能影響2006年全球經濟擴張速度的減緩，值得繼續觀察並進一步探討。
(三)請經建會經研處繼續注意世界經濟的動向，隨時研析並提報國際經濟情勢，以做為政府擬定國內相關政策之參考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2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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